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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

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

 

 

 

一、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

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、“公司”）根据生产经营

的实际需要，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川恒生态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川恒生态）

拟向关联方新疆博硕思佳木化肥有限公司、新疆博硕思化肥有限公司销售掺混

肥。 

公司已于 2017 年 12 月 12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

于预计公司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董事王佳才先生、张海波先生回避

表决，其余董事均表示同意，该项关联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批准。 

（二）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及金额 

关联交

易类别 
关联人 

 

关联交

易内容 

 

 

关联交

易定价

原则 

合同签订

金额或预

计金额 

截至

披露

日已

发生

金额 

上年发生

金额 

向关联

人销售

产品、商

品 

新疆博硕思

佳木化肥有

限公司 

销售掺

混肥 

成本加

成的基

础上协

商确定 

4,500.00

万元 

0.00

万元 

4,343.15

万元 

新疆博硕思

化肥有限公

司 

销售掺

混肥 

成本加

成的基

础上协

商确定 

1,000.00

万元 

0.00

万元 
 

小计   
5,500.00

万元 

0.00

万元 

4,343.15

万元 

（三）（截止披露日 2017 年 12 月 13 日）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情况 



最近一期财务数据：截止 2017 年 11 月 30 日，新疆博硕思佳木化肥有限公

司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：总资产：6789.84 万元，总负债：3,553.86.83 万元，

净资产：3,235.98 万元，营业收入：6,448.53 万元，净利润：1,458.73 万元。 

2.与本公司的关系 

本公司持有新疆博硕思生态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博硕思生态）40%的

股权，并委派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王佳才先生、张海波先生担任博硕思生态董事，

新疆博硕思佳木化肥有限公司为博硕思生态的全资子公司。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

则，本公司认为属于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0.1.3 条规定的关联

关系情形。 

3.履约能力分析 

新疆博硕思佳木化肥有限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，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，最

近一期的财务数据显示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。 

（二）新疆博硕思化肥有限公司 

1.基本情况 

法定代表人：黄琦 

注册资本：210.00 万元人民币 

经营范围：大量元素水溶肥料、含腐植酸水溶肥料、含氨基酸水溶肥料、含

微量元素水溶肥料、农作物滴灌专用肥、有机复混肥、无机复混肥、微生物肥、

土壤改良剂、叶面肥、冲施肥、深施肥、掺混肥的生产、销售、研发、售后服务，

农业科技推广和服务以及分析仪器、环保仪器、实验仪器、农业机械的购销，汽

车租赁。 

住所：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县金沟河镇 312 国道 4343 公里处 

最近一期财务数据：截止 2017 年 11 月 30 日，新疆博硕思化肥有限公司的

主要财务指标如下：总资产：1,095.29 万元，总负债：718.83 万元，净资产：

376.45 万元，营业收入：679.77 万元，净利润：189.27 万元。 

2.与本公司的关系 

本公司持有博硕思生态 40%的股权，并委派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王佳才先



生、张海波先生担任博硕思生态董事，新疆博硕思化肥有限公司为博硕思生态的

全资子公司。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，本公司认为属于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

市规则》第 10.1.3 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。 

3.履约能力分析 

有良好的履约能力，关联交易不存在违约风险。 

三、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

关联交易价格在成本加成的基础上协商确定，交易双方尚未签订关联交易协

议，具体的“合同”交易双方将根据市场经营情况另行签订，不损害公司及股东

的利益。 

四、关联交易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

关联人的主营业务为大量元素水溶肥及掺混肥的销售，在西北市场具有市场

开发及占有优势，川恒生态主营业务为生产改良盐碱地性质的大量元素水溶肥、

掺混肥，双方可通过关联交易形成优势互补。 

关联交易的定价按照市场价格确定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

形，关联交易的交易金额预计不会超过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营业收入的 10%，

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。 

五、独立董事意见 



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；一致同意子公司川恒生态与关联方日常关联

交易的预计事项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（一）《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》； 

（二）《公司独立董事对预计公司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》； 

（三）《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7 年 12 月 13 日 




